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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簡介 

(給付項目：第三人傷害責任保險金、第三人財損責任保險金、慰問保險金、乘客責任保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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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人依法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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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承保範圍  

本保險契約之承保範圍得經雙方當事人就下列甲、乙型分別訂定之。  

一、機車責任綜合保險（甲型）承保範圍如下： 

（一）傷害責任險 

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機車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傷害或死亡，

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僅對於超過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

準以上之部分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意外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未投保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或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契約已失效、或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規定不

為給付或可得追償時，本保險之賠償金額仍應先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所規定之給

付標準扣除之。 

 

（二）財損責任險 

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機車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財物受有損害，

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僅對超過雙方當事人約定自負額以上之

部分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承保範圍內應負之賠償責任所為之抗辯或訴訟，事先經本公司同

意者，其支出之費用本公司同意支付之，並不受保險金額之限制。 

 

（三）慰問金保險 

本公司對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機車於保險期間內，發生意外事

故，致第三人死亡或受有體傷，經本公司查證屬實後，所支出之下列費用負賠償

之責。 

1. 第三人死亡時，前往喪家所支出之身故慰問金費用。 

2. 第三人受傷醫療時，前往探視所支出之醫療慰問金費用。 

 

二、機車責任綜合保險（乙型）承保範圍如下： 

（一）傷害責任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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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機車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傷害或死亡，

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僅對於超過強制汽車責任保險給付標

準以上之部分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意外事故發生時，被保險人未投保強制汽

車責任保險、或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契約已失效、或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之規定不

為給付或可得追償時，本保險之賠償金額仍應先將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所規定之給

付標準扣除之。 

 

（二）財損責任險 

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機車發生意外事故，致第三人財物受有損害，

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僅對超過雙方當事人約定自負額以上之

部分對被保險人負賠償之責。 

被保險人因本保險承保範圍內應負之賠償責任所為之抗辯或訴訟，事先經本公司同

意者，其支出之費用本公司同意支付之，並不受保險金額之限制。 

 

（三）慰問金保險 

本公司對被保險人因所有、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機車於保險期間內，發生意外事

故，致第三人死亡或受有體傷，經本公司查證屬實後，所支出之下列費用負賠償

之責。 

1. 第三人死亡時，前往喪家所支出之身故慰問金費用。 

2. 第三人受傷醫療時，前往探視所支出之醫療慰問金費用。 

 

（四）乘客責任保險 

本公司對被保險人因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機車發生意外事故，致乘坐或上下被保險機

車之乘客受有傷害或死亡時，依法應負賠償責任而受賠償請求時，本公司對被保險

人負賠償之責。 

 

第二條 用詞定義  

一、本保險所稱之「被保險人」，其意義包括列名被保險人及附加被保險人：  

（一）列名被保險人係指本保險契約所載明之被保險人，包括個人或團體。  

（二）附加被保險人係指下列之人：  

1.列名被保險人之配偶、家長及家屬。   

2.列名被保險人所僱用之駕駛人或所屬之業務使用人。  

3.經列名被保險人許可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機車之人。 

二、「乘客」，係指除駕駛人外，乘坐或上下被保險機車之人，包含被保險人之配偶、家長、

家屬及受僱人；承保人數以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之載運人數為準。 

 

第三條 不保事項  

因下列事項所致之賠償責任，本公司不負賠償之責：  

一、因尚未裝載於被保險機車或已自被保險機車卸下之貨物所引起之任何賠償責任。但   



 

在被保險機車裝貨卸貨時所發生者，不在此限。 

二、乘坐或上下被保險機車之人傷害或死亡或其財物受有損失所致之賠償責任。但投保

第一條機車責任綜合保險（乙型）承保範圍者，乘坐或上下被保險機車之人死亡或

受有體傷所致之賠償責任不在此限。 

三、被保險人、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機車之人、駕駛被保險機車之人、被保險人或駕駛人

之家長、家屬及其執行職務中之受僱人傷害或死亡所致之賠償責任。但投保第一條

機車責任綜合保險（乙型）承保範圍者，為該承保範圍之乘客條件者，死亡或受有

體傷所致之賠償責任不在此限。 

四、被保險人、使用或管理被保險機車之人、駕駛被保險機車之人、被保險人或駕駛人

之家長、家屬及其執行職務中之受僱人所有、使用、租用、保管或管理之財物受有

損害所致之賠償責任。 

五、被保險機車因其本身及其裝載之重量或震動，以致橋樑、道路或計量臺受有損害所

致之賠償責任。 

六、被保險機車因交由汽車修理、停車場(包括代客停車)、洗車場、加油站、汽車美

容業、汽車代檢廠、汽車經銷商或汽車運輸等業者在其處置期間所致之賠償責任。 

七、乘客之故意行為。 

八、乘客之毆鬥、自殺或犯罪行為。 

九、乘客本身之疾病、疾病失能。 


